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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6月1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《中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测量方法》征求意见稿（以下简称《方法》）。至此，自2

007年5月即开始筹划制订的中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，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。  

根据规定，对《方法》的征求意见阶段将于7月15日结束。记者在采访若干家卡车企业时了解到，行业普遍理解主管部门发布

《方法》的初衷，支持在中重型商用车领域实施节能降耗的举措，并一致认为需加强对提高燃油经济性的研发工作。但他们同时也

提出，中重型商用车作为汽车行业中比较特殊的子行业，将来其燃油消耗限值的出台应更多地考虑行业特点，更广泛地听取行业内

的声音。   

企业人士认为，《方法》针对不同车辆类别、运行条件不同而导致燃料消耗量差别较大的情况，将车辆分为半挂牵引车、自卸

车、载货车、客车和城市客车五类；还设置了市区、公路、高速公路，三种工况进行比对。应该说，工信部《方法》比较科学、合

理，更易操作。   

中国重汽人士认为，《方法》本身不会存在多大争议。因为该《方法》的制订者来自企业和行业专家，这是比较、优化后得出

的各方均可接受的测量方法。   

同时，一些意见认为，中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出台后，企业的成本压力将加大。陕汽工程研究院产品验证所所长雷启

明和上柴动力营销公司卡车部部长曹宗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，都认为将来标准制订后，可能成为强制性国标，企业出厂的产品必须

进行转鼓台架试验，而国内拥有该项大型设备的企业及试验场寥寥无几。这样，拥有该设备的部门有可能水涨船高，增加检测费

用。另外，产品出厂成本增加了，为了保证利润率，企业有可能将成本转嫁给终端市场。   

雷启明说，限值成为国标后，油耗检测将像产品公告一样，检测合格后才允许销售。如此一来，将延长产品的上市周期，也会

给企业带来不便。   

曹宗强认为，中重型商用车多样化程度高，即使分为基本型和扩展型，在基本型中还存在因为应对不同用途、不用工况而存在

的多种发动机与变速箱不同匹配的车型；存在前后桥速比、速率调整变化后的车型；存在厢高、厢长不同的车型等。如果要用一个

统一的标准来测量油耗值，那是相当困难。他同时指出，即便“排除万难”   

将所有车型一一进行了测量，市场反响也不一定好。他表示，如果非要制订，倒是可以在公路牵引车这类车型中推广。   

江淮汽车重卡营销公司总经理王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之所以能够推行，是因为乘用车的用途和使

用条件较单一，测量出的油耗值与实际发生值差距并不大，它是真实有效的。而中重型商用车则不然，不同的坡度；不同的风阻；

不同的速度；不同的轮胎；不同的驾驶员；在山区拉煤的和在平原拉煤的；在公路跑运输的和在高速公路跑运输的，得出的油耗值

都是千差万别，‘没个准’。如此一来，中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就不具备参考价值，市场认可度将较低。”   

目前在世界范围内，只有日本制订了中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。“日本的国土面积、地理地貌等与我国差异较

大。因此，在横向对比时，我国中重型商用车一般以欧洲、北美产品的使用条件为参考对象，其运距与道路标准与我国相仿。”曹

宗强介绍说。   

“欧洲重型商用车行业领先我国几十年，虽然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制订油耗限值标准的呼声，但都无果而终。我想并非他

们的能力、技术水平达不到，而是认为意义不大。”欧洲领先的重型商用车制造企业———曼恩（MAN）商用车辆企业管理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的专家屈立新表示，在欧洲中重型商用车行业，惯用的评价整车性能的硬性指标是评测其发动机的“比油耗”；进一

步，也可以以动力单元来评定。通过动力单元的评测，便可较客观地限定燃油消耗量水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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